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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学基地教

师上岗基本要求》的通知 
 

校属有关临床教学基地： 

为了进一步严格临床教学管理，加强临床教师队伍建

设，规范临床教学基地的课堂教学与见实习带教，提升我校

整体临床教学能力与质量，特制定本基本要求。我们起草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学基地教师上岗基本要求》，并经

2014 年 6月 20日第 19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文件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学基地教师上岗基本要求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4 年 7月 1 日 
 
 

校长办公室                        2014年 7月 3日印发 

 



附件：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临床教学基地教师上岗基本要求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严格临床教学管理，加强临床教师

队伍建设，规范临床教学基地的课堂教学与见实习带教，提

升我校整体临床教学能力与质量，特制定本基本要求。  

第二条  临床教学基地医生须达到本基本要求，考核合

格后取得我校临床教师资格，方能上岗承担我校教学任务。 

第三条  本基本要求适用于所有承担我校教学任务的

临床教学基地。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四条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思想

品德端正，为人师表，工作认真负责。 

第五条  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在临床一线从事医疗工

作。 

第六条  所在单位已承担我校下列临床教学任务之一： 

1．承担我校中医学专业长学制定向培养任务。  

2．承担我校临床课程教学任务。 

3．承担我校课间见习、集中见习或毕业实习等教学任

务。 

 

 



第三章  组织与评定程序 

第七条  我校成立临床教学工作考核组进行评定。工作

考核组由主管教学的校长任组长，教务处处长任副组长，教

务处副处长、临床医学院教学院长、二级学院教学院长、教

学名师、临床专家等有关人员任组员。工作考核组根据大学

临床教学任务总量及各单位承担临床教学任务情况，制定临

床教师资格聘任计划，向各临床教学基地布置聘任任务。  

第八条  各临床教学基地成立相应的评审组织，负责本

单位临床教师资格聘任的初审和推荐工作。初审结果在本单

位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按时上报我校教务处。  

第九条  我校组织有关专家对各临床教学基地推荐的

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由我校工作考核组专家进行考

核。对于考核合格的人员，颁发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师上

岗证。 

第四章  其它 

第十条  具有我校临床教师资格后方能上岗，承担我校

临床教学任务，参加我校组织的教学讲课比赛、优秀教师评

选、教学成果评比等活动。  

第十一条  具有临床教师资格的教师方可申请我校教

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第十二条  具有临床教师资格的教师在征得所在医院

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承担我校对外教学、医疗

交流任务。  



第十三条  具有临床教师资格的教师要每年接受我校

临床教学工作考核组的考核。  

第十四条  经我校聘任的临床教师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我校有权解聘：  

1．调离所在医院。  

2．退休离岗后，不再承担我校教学任务。  

3．拒不承担我校、医院安排的教学任务。  

4．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反映强烈或出现严重的教学事

故。 

5．年度考核不合格。 

第十五条  我校其他实践教学基地教师资格的聘任，参

照本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本基本要求由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